
    
 

中国香港消防协会  

CHINA HONG KONG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

二零一八年周年大会  

会议通知  

 

谨此通知，本会定于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下午六时半召

开周年大会。现将《周年大会召集通告》及有关的讨论议案，载

于本电邮的附件一，敬希阅览。  

 

会员如果未克出席上述周年大会，可委托另一位会员代其出

席。详情请参阅《周年大会召集通告》内的附注。现将代表出席

周年大会的授权书载于本电邮的附件二。如有需要，可予使用。  

 

此外，上年度周年大会的会议记录初稿，现载于附件三，敬

请审阅。如有修改建议，请向理事会秘书提出。至于有关的财务

报告和核数报告，则容后奉上，敬希垂注。  

 

没有电邮地址的会员，本会悉以邮寄方式奉递所有文件。  

 

会员如果有意在周年大会上提出任何议案，然后由大会议决，

请向理事会秘书提出。  

 

如有任何疑问，请致电理事会秘书查询。  

 

 

承理事会命  

秘书黄健庭  

(电话： 9050 6423) 

(电邮： ktwong0320@gmail.com) 

 

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



    
 

附件一  

中国香港消防协会  

CHINA HONG KONG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

周年大会召集通告  

 

 

兹通告本会定于下列日期、时间及地点召开周年大会：  

日期：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(星期四 ) 

时间：下午六时半  

地点：尖沙咀广东道尖沙咀消防局 4 楼消防处长官会会所  

 

讨论议案：  

 

 

(1) 通过二零一七年周年大会会议记录  

(2) 年报：会长报告  

(3) 财务报告：收支账目、资产负债表  

(4) 核数报告  

(5) 议决新一年度会员入会费及年费  

(6) 选举新一届理事  

(7) 议决继续委任黄龙德博士为本会义务财务顾问及委任黄

龙德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会义务核数师  

(8) 其他事项  

 

 

 

会长  

 

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 

 

 

 

附注：  

(1) 凡有权出席会员大会及投票之会员，均有权委托代表出席，

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，惟所委托之代表，须为本会会员。  

(2) 任何会员如需委托代表，其授权书须于大会召开前最少 48 小

时送达本会注册办事处，即香港跑马地载德街 2 至 4 号 2 楼，

方为有效。  



    
 

 

附件二  

普通授权代表表格  

 

中国香港消防协会  

CHINA HONG KONG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 

二零一八年周年大会  

出席大会的授权书  
 

 

 

本人，    ，地址为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乃上述协会的会员，现授权    ，地址为      

    ，如他未克出席，则授权    ，地址为  

    ，作为本人的代表，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六

日举行的本会周年大会及其任何延会上代表本人表决及投票。  

 

于二零一八年四月      日签署  

 

 

 

 

(签署 ) 
 

 

 

 

 

附注：除非委托人已有指示，否则代表人可代其作出任何投票决定。  

 

 



    
 

中 国 香 港消 防 协 会  

二 零 一 七年 周 年 大会 会 议 记录  
 

日期：  2017 年 4 月 27 日  

时间：  下午 6 时 30 分  

地点：  广东道尖沙咀消防局 4 楼消 防处长官会所  

 

出席者： 见附件 ( i )  

 

 负责人  

理 事 会 秘 书 经 点 算 出 席 人 数 并 确 定 出 席 者 超 过 法 定 人 数

后 ， 随 即 宣 布 中 国 香 港 消 防 协 会 (下 称 本 会 )二 零 一 七 年 即

第九届周年大会 (下称大会 )正式开始。  

 

 

议程  

 

 

1  通 过 二 零一 六 年周年 大 会 会议 记 录  

 

 

秘 书 邀 请 会 员 动 议 及 和 议 通 过 上 次 周 年 大 会 会 议 记 录 。 会

上由 乐建壮先生动议，戚务帅先生和议，其他会员一致通过

会议记录。  

 

  

2  年 报 ： 会长 报 告  

 

 

会长 简报本会 过去一年及未来 的事务与活动：   

  

  ， 2016 年 11 月 9 - 11 日本会派代表出席在上海举办

的「上海国际消防及保安技术展览会」。  

  本会将于本年 9 月 5 - 8 日 派代表出席在北京举办的

「 第 十 七 届 国 际 消 防 设 备 展 览 技 术 交 流 会 :  F i r e  

Ch i na  2017」。  

  本会将于今年 10 月 27 - 29 日派代表参加南京「第八

届火灾科学与消防工程国际研讨会」。  

 

  本会将于本年 11 月 16 - 18 日派代表前往昆明出席昆

明消防协会主举的「东南亚 、南亚消防安全展览暨

应急救援技术展览」。  

初稿  



    
 

 

 

会长继而报告来年活动计划：  

 

  未来一年，本会继续积极推动会员参加及关注有关消防

范畴的事务。  

  来年 3 月 27 - 29 日，马来西亚消防协会及消防工程师协

会马来西亚分会将合办「消防会议及展览」。届时本会

将派代表出席。  

  来年消防工程师学会（香港分会 ）将会举办 F i r e  As ia  

2018  ，而此项大型活动 现正处于筹备阶段，并预 定于

5 月举行。本会将积极参与 ，并会邀请不同讲者 在 研讨

会发言 。  

 
 

3  财 务 报 告  

 

 

司库表示，本会 2016 年度的收入总额为 88 元，而此笔收

入 来 自 银 行 存 款 利 息 。 至 于 本 年 度 的 支 出 总 额 ， 则 为

125 , 423 元本会资金的结余为 861 , 666 元。有关详情见于会

上的核数报告。  

 

秘 书 邀 请 会 员 动 议 及 和 议 接 纳 财 务 报 告 。 会 上 由 黄 晓 阳 先

生动议， 梁韦洛先生和议。 财务报告在会上一致通过。  

 

 

4  核 数 报 告  

 

 

黄 龙 德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曾 先 生 表 示 ， 关 于 本 会 的 财 务 报 告 ，

他 的 事 务 所 已 经 根 据 香 港 会 计 师 公 会 的 审 计 指 引 予 以 审

核； 经审核后，事务所认为本会截至 31 . 12 . 2016 的财务报

告真实及公平地反映本会财务状况。  

 

 

5  新 年 度 会员 年 费 及入 会 费  

 

 

会 长 表 示 ， 由 于 本 会 预 计 有 足 够 财 力 应 付 下 年 度 的 所 需 开

支 ， 因 此 在 会 上 建 议 豁 免 所 有 个 人 及 团 体 会 员 下 年 度 的 年

费，但不包括新会员的 100 元入会费。此项建议提交大会

以动议方式议决。魏德勇先生提出动议，徐文良先生和议。

这项动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。  

 

  

初稿  



    
 

 

 

6  议 决 继 续 委 任 黄 龙 德 为 本 会 义 务 财 务 顾 问 及 委 任 黄

龙 德 会 计师 事 务 所担 任 义 务核 数 师  

 

秘 书 邀 请 会 员 动 议 通 过 继 续 邀 请 黄 龙 德 博 士 担 任 本 会 义 务

财 务 顾 问 ， 以 及 继 续 邀 请 黄 德 龙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义 务 核

数 师 。 会 上 由 廖 泰 尧 先 生 提 出 动 议 ， 卢 长 威 先 生 和 议 。 这

项动议在会上获得一致通过。  

 

 

 

  

7  其 他 事 项  

 

 

 会上并无其他事项。   

 

 

 

8  下 次 会 议日 期  

 

 

 下届周年大会的日期容后公布。   

 

 

 

议事完毕，会议于下午 7 时 结束。  

 

 

 

日期： 2017 年 4 月 27 日  

 

初稿  



    
 

 

新一届理事会名单  

 

  

卢振雄先生  黎文轩先生  

陈楚鑫先生  李建日先生  

黄健庭先生  李洪森先生  

戚务帅先生  罗绍衡先生  

潘新标先生  吴建志先生  

吴绍琨先生  岑永昌先生  

朱文骏先生  杨钟孝先生  

李少峰先生  黄晓阳先生  

林振敏先生  罗雄先生  

麦桂培先生  陈兆根博士  

周允基教授  林煦基先生  

张贤椒先生  关育才先生  

潘正棠先生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初稿  


